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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双碳”目标持续推进和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绿色税制逐渐成为引导资源配置和推动绿色转型的重要

制度工具。作为我国绿色税制体系中的基础性税种，《环境保护税法》在替代排污收费、强化污染治理

法治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从制度运行效果看，其激励功能相对薄弱，尚未有效引导企业开展绿色

技术创新和结构性减排。基于绿色税制视角，本文系统分析了环境保护税激励机制的制度现状与运行困

境，指出其在激励覆盖范围、法律适用方式、政策导向效应及制度协同方面存在不足。研究认为，现行

环境保护税制度仍以规制逻辑为主，激励工具类型单一，与财政补贴、绿色金融及其他绿色税种的衔接

不畅，影响了税收激励功能的充分发挥。对此，本文提出通过扩大税收优惠适用范围、推动环境保护税

向“约束–激励”并行的综合性制度转型、加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持等路径，完善环境保护税激励机

制，以提升其在绿色转型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制度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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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Dual Goals” of carbon neutrality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green taxation has be-
come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instrument for guiding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promoting sustain-
able transformation. As a fundamental component of China’s green tax system,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 Law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replacing pollution discharge fees and strengthen-
ing the legal framework for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its incentive function remains relatively weak and has not effectively encouraged 
enterprises to engage in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tructural emission red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een tax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operation and institutional di-
lemmas of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 identifying deficiencies 
in incentive coverage, legal applicability, policy orient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oordin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existing system is still dominated by regulatory logic, with limited incentive 
instruments and insufficient coordination with fiscal subsidies, green finance, and other green tax 
policies. Accordingly, this paper proposes improving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by expanding the 
scope of tax incentives,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toward a combined “regulation-incentive” 
model, and strengthening support for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o as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
ness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 in advancing green transition and ecologic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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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生态环境风险加剧和我国“双碳”战略深入推进的大背景下，构建以法治为保障的绿色税制

体系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

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加快节能降碳先

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1]。从制度运行效

果看，现行环境保护税在抑制污染排放方面发挥了一定约束作用，但其正向激励功能相对薄弱，尚未有

效引导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与结构性减排，制度整体效能有待提升。对此，应通过拓展激励工具类型、

优化中央与地方协同机制、加强与其他绿色税收政策的衔接，推动环境保护税由单一规制型税种向规制

与激励并重的绿色税制工具转型。 

2. 绿色税制背景下环境保护税激励功能的现实不足 

环境保护税是我国环境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实施以来，在替代排污收费、规范征管秩序、

增强企业守法意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为 29.3 微克/立方

米，同比下降 2.7%；重污染天数比率为 0.9%，同比下降 0.7 个百分点[2]。而 VOCs 作为形成臭氧和细颗

粒物的重要前体物，其排放治理在工业污染防治中具有重要地位[3]。 
当前，绿色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遵循。在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和“双碳”目标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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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不断强化的背景下，单纯依赖行政管制或末端治理的环境政策模式已难以满足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

市场化、法治化的环境治理工具日益受到重视。环境保护税制度设计目前仍延续了以“污染付费”为核

心的规制逻辑，激励企业主动减排和开展绿色创新的制度功能相对不足。从实践效果看，不少企业将环

境保护税视为固定成本，而非促使其调整生产方式的行为信号，税收制度的引导功能未能充分释放。在

绿色税制体系不断完善的背景下，如何通过制度优化强化环境保护税的激励功能，使其在污染治理之外

更好地服务于绿色转型目标，成为当前环境税制改革亟需回应的重要问题。 

3. 环境保护税激励机制的制度现状与主要困境 

3.1. 激励覆盖范围有限且普惠性有待完善 

功能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律的形式化技术，即按照一定的逻辑和体系将法律以一套文本

化的概念、规则和原则表达出来[4]。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其法治化的首要目标是为国家

履行职能提供稳定的财力支持。这一目标的实现依赖于税法与税制的相互促进，以及国家税收政策的法

律化[5]。激励性税收制度是指对有利于碳减排与碳吸收的经济活动给予减轻或免除税收负担的税收优惠

措施，以弥补正外部性活动所引致的私人收益不足，支持市场主体持续实施低碳化行为。对环境风险激

励性规制 1的规范构建，是一项具有基础性意义的工作，也是梳理现行法律实践成效与短板的逻辑起点。

当前，我国“环境风险激励性规制”的概念尚未形成体系化认知，相关制度的整体立法位阶亦处于较低

水平。在典型的激励性法律规制工具中，除补贴制度已基本退出实践应用外，仅有“环境税收优惠”制

度被纳入法律规范范畴，具体规定于《环境保护税法》第十三条 2。 
从适用对象看，该类激励措施主要集中于特定行业或符合严格条件的企业，对中小企业、新兴绿色

产业及绿色服务业的覆盖不足，难以形成广泛的行为引导效应。同时，激励条件设置偏重结果性指标，

如排放浓度或排放总量，而对企业在绿色技术研发、生产流程改造等前端投入方面的激励不足，导致税

收激励在推动结构性减排方面效果有限。 

3.2. 激励性条款的法律适用困境 

当今，绿色税收优惠政策在引导企业和个人向低碳、节能方向转型方面发挥了正向激励性作用，推

动了能源结构调整[6]。《环境保护税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为激励性条款的核心内容，分别规定了减

免税的条件与免税情形。但在制度运行中，这两条条款存在法律适用不统一、程序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导致激励效果不足。从规范结构看，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的表述多为“依法免征”“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

规定”，属于典型的授权性规范。这种模糊授权导致部门规章在实际操作中代替法律条文成为直接依据，

产生了事实上的“行政法优位”。税务机关在适用减免政策时往往需依据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文件，

而缺乏法律明确授权的程序性规定。这种立法层级错位不仅削弱了税收法定原则，也影响了制度运行的

稳定性与可预期性。 

3.3. 环境保护税法激励机制的导向效应偏弱 

环境保护税法在立法初衷上兼具“惩罚污染”与“引导减排”的双重功能，但在实际运行中，其激励

功能相对弱化，更多表现为“约束性”而非“引导性”工具。一方面，税率设计偏低、差别化不足，无法

 
1环境风险激励性规制是区别于命令控制型规制的柔性治理模式，其核心在于通过设定合理的经济激励与制度约束，引导市场主体

主动采取风险预防、减排降污及绿色创新行为，从源头降低环境风险发生概率与危害程度。 
2《环境保护税法》第十三条：“纳税人排放应税大气污染物或者水污染物的浓度值低于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百分之

三十的，减按百分之七十五征收环境保护税。纳税人排放应税大气污染物或者水污染物的浓度值低于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

放标准百分之五十的，减按百分之五十征收环境保护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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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形成“多排多征、少排少征”的动态激励机制；另一方面，环境保护税与企业减排成本之间的边际

效应不明显，部分企业选择“缴税不治污”，削弱了政策的倒逼效应。 
具体而言，《环境保护税法》在条款层面缺乏与产业政策、技术创新政策的协同设计。根据《环境保

护税法》第十二条的规定，纳税人若排放应税污染物浓度值低于国家或地方标准 30%的，可以减征环境

保护税；综合利用应税污染物的，可以免征环境保护税；其他经国务院批准的情形，也可予以减免。尽

管该条确立了“达标奖励”机制，但其激励对象主要局限于污染排放后的行为调节，仍属于“末端治理”

式的税收优惠。换言之，税收激励未能前置到生产环节或研发环节，对企业在采用清洁能源、建设绿色

工厂、开展绿色技术研发等前端绿色投入的行为缺乏直接激励。 

4. 完善环境保护税激励机制的制度路径 

4.1. 扩大税收优惠覆盖范围 

当前环境保护税法中的减免条款主要集中在“达标排放”和“综合利用”方面，激励层级相对单一。

应当在保持公平征税的基础上，扩大优惠政策的覆盖领域，对在节能降耗、清洁能源利用、循环经济项

目中取得实际成效的企业给予差异化减免。例如，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作为广泛使用的自愿型环境规制工

具，是企业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可对通过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绿色制造

系统集成示范企业，可适用减半征收；对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推广绿色包装、开展碳捕集与封存(CCS)
项目的企业，可给予抵扣或退税。 

同时，在现有“污染物减排奖励”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税收优惠适用对象，从单纯针对“排放达标

者”拓展至全过程绿色生产行为。例如，对在能源结构中使用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替代比例较高的企

业，建立相应的税收抵扣或减免机制；对通过绿色供应链管理、循环经济项目、绿色工厂认证等方式实

现节能减排的企业，也可纳入优惠范围，探索建立“绿色积分制”激励机制，将企业的环保绩效、能耗指

标、污染排放削减率与税收优惠挂钩，形成“多维度考核 + 差异化激励”的动态体系，使企业在长期经

营中形成持续减排与创新的内生动力。 

4.2. 推动环境保护税向“约束–激励”并行综合性制度转型 

成熟的立法体系是基于不同功能的法律之间形式结构的合理衔接与价值层面的法律行为以及法律责

任等规范性统一[7]。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收的课税对象、计税依据和税率结构等核心要素应当由法律明

确规定[8]。为突破当前环境保护税的制度绩效边界，必须超越其单一的“约束”属性，通过制度设计构

建“双轮驱动”型税收制度。这需要在三个维度进行系统性改革：在强化刚性约束方面，首要任务是建

立基于治理成本的动态税率调整机制。德国环境税制度以《废水收费法》(Abwasserabgabengesetz)为代表，

其核心特征在于将污染物排放与环境治理成本直接挂钩，通过明确的计量公式和动态调整机制实现税收

的激励与约束功能[9]。在制度运行层面，德国废水税收入依法专款用于水环境治理与技术研发，对采用

先进处理技术、显著降低污染当量的企业给予实质性税负减免。这一制度安排在实践中有效提升了企业

污染治理的经济理性，促使企业通过技术升级而非单纯缴税来降低成本，环境税的激励效应得以充分显

现。相较而言，我国环境保护税在税率结构和调整机制上仍以固定区间为主，税额标准与污染治理成本

之间缺乏明确的制度性联动，难以形成稳定的激励预期。此外，在中央与地方分税制框架下，环境保护

税作为地方税种，其税率调整权主要由地方行使，但缺乏全国统一的成本评估和动态校准机制，容易导

致不同地区税负水平与环境风险不匹配。与德国以联邦立法统一税率计算逻辑不同，我国在制度移植时

需充分考虑地方财政依赖与区域发展差异，避免简单复制“高税率模式”，而应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污

染治理成本评估机制，为地方税率调整提供制度化依据，从而在分税制框架内实现激励功能的协同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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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要推行差异化、精细化的税率结构，依据污染物的毒性、降解难度及对公众健康的危害程度，

对重点管控污染物课以重税，真正体现“高风险、高税负”的精准规制原则。此外，基于 2025 年新增挥

发性有机物(VOCs)征收环境保护税的试点规定，还需稳步拓展征税范围，为完善环境保护税体系，可将

二氧化碳纳入征收范围，然而碳税是否能够完成“本土化”改造并发展为适应我国国情的税种在理论界

尚存争议[10]。考虑到我国短期仍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二氧化碳征税初期应采用“低税额、高豁

免”的税制框架来确定计税依据与税额，以降低对工业行业的冲击[11]。计税依据可参考美国《清洁竞争

法案》，按行业设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基准线，仅对超基准线排放部分征税，引导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减

排；税额则可借鉴日本等国经验，初步设定在 10 元/吨至 15 元/吨的区间。此外，可逐步探索将微塑料列

入征收对象。从“公共环境权”理论与“污染者付费”原则出发，将微塑料纳入征税范围具有充分的正当

性。对微塑料征税，本质上是通过对塑料生产(如添加原生塑料税)、特定产品(如化妆品中的塑料微珠)或
排放行为课税，增加其环境成本，从而激励企业研发可降解替代品、引导消费者减少不必要的塑料消费，

符合环境法的预防性原则，激励绿色创新，为未来税制升级做好制度储备。 

4.3. 加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持 

税法固然以组织财政收入为本源功能，但其在现代社会治理中日益凸显的“管制诱导功能”，正是

绿色税制得以实现其环保目标的内在机理。依据立法目的的谱系，税法可分为财政目的规范与管制诱导

目的规范。绿色税制在本质上属于后者，它以达成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等特定政策目标为首要目的，主

要方式正是通过差异化税负——即对污染行为课以重税，对环保行为施以轻税或免税——来引导纳税人

的行为模式向绿色、低碳转型。因此，针对当前环境保护税税额偏低、对绿色创新激励作用有限的问题，

可通过调高税额范围下限加以解决。依据庇古税理论，环境保护税的税负需能够内部化污染物排放的外

部成本，因此应结合其污染减排与绿色创新激励的实际效果，参考德国《废水收费法》中对废水排放税

率的设定方式[12]，根据该法规定，废水税的计税基础并非简单的排放量，而是以“污染当量单位

(Schadeinheiten)”为核心计量标准，将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重金属等污染指标转化为可比较的当量

值。在税率设定上，德国采取“单位当量 × 法定税额”的计算方式，并通过法律明确规定税额随时间阶

段性上调，从而确保税负水平不低于污染治理的边际成本，分阶段提升环境保护税税额范围下限，确保

税收收入不低于主要大气与水污染物的边际治理成本，同时通过压缩税额浮动区间，缩小不同地区间环

境保护税税额的差异，增强政策激励的统一性与有效性。 
其次，为强化绿色创新激励，可构建以污染减排为核心导向的环境保护税收入专款专用制度，该制

度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破解绿色技术研发资金瓶颈、激发创新活力的关键路径，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

明确资金使用方向，将税收征管与创新激励直接结合，确保财政资源精准反哺污染治理与绿色转型领域，

有效解决企业因研发投入高、回报周期长产生的创新动力不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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